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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召开时间：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及2025年8月26日（星期二）

2、召开方式：网络方式

3、欢迎投资者于2025年8月15日下午5:00之后通过访问全景·路演天下提供的问题征

集专题页面：https://ir.p5w.net/zj/，或者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联系本公司，向本公司提出

所关注的问题，本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方式，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参与，本次业绩说

明会将分两场举行，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场：2025年8月25日16:00－17:00；网络视频直播方式，通过进门财经平台举行。

第二场：2025年8月26日15:00－16:00；网络远程方式，通过全景·路演天下平台举行。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兼总裁、独立董事、执行董事兼财务总监、副总裁、总会计师兼董

事会秘书（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欢迎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参加。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登录进门财经平台参与第一场说明会，平台接入方式：（1）手机下载“进门”

app或使用微信同名小程序；（2）PC端登录网址：https://s.comein.cn/448g7j58。
2、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平台参与第二场说明会，网址为：http://rs.p5w.net/c/

600548.shtml。
3、欢迎投资者于2025年8月15日下午5:00之后通过访问全景·路演天下提供的问题征

集专题页面：https://ir.p5w.net/zj/，或者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联系本公司，向本公司提出

所关注的问题，本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68号汉京金融中心46楼

联系人：投资者关系部唐剑锋先生

联系电话：86-755-8669 8065
公司传真：86-755-8669 8002
公司邮箱：ir@sz-expressway.com
六、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

况。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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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发布中期业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投控湾区发展有限公司（“湾区发

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代码“00737”及“80737”）于2025年8月15日发布了2025
年中期业绩。

湾区发展控股经营广深沿江高速公路（S3）深圳段，拥有其51%的股权。湾区发展其他主

要资产为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京港澳高速公路（G4）广州至深圳段的投资、

建设和经营管理）45%的股权、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广州-珠海西线

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50%的股权以及广州臻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5%股权（目

前正在开发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墩村、南安村的房地产项目）。

2025年上半年，湾区发展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3.71亿元，税前利润约人民币 3.55亿

元，归属股东净利润约人民币2.34亿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约人民币130.33亿元，

净资产约人民币 77.78亿元（以上财务数据按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同

时，湾区发展建议派发2025年中期股息约人民币2.33亿元，每股人民币7.55分（含税）。投资

者如需了解详情，请参见湾区发展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披露易网站（http://www.
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全文。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9月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5日 10 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国泰路127号复旦国家大学科技园4号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9月5日

至2025年9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与复旦通讯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与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和H股股东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公告已于2025年

7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至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复旦复控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385

股票简称

复旦微电

股权登记日

2025/9/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现场会议登记资料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 A 股股东如计划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

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 东授权委托书原件

（附件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2、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

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

件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 代理人

签署。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 的人士签署。如

委托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签署的委托书或其他授 权文件需公证。

4、除非另有说明，代理人的权限只限于代为行使表决权。

5、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至少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二）登记方法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的登记。

1、登记时间：2025年9月3日9：00至17：00，地点为上海国泰路127号4 号楼证券部。

2、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9月3日17点前将上述登记资料通过信 函或传真

方式送达本公司证券部（地址见“六、其他事项”），并请在信函或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

六、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上海市国泰路 127号复旦国家大学科技园 4号楼复旦微电证券部 邮编：

200433
联系人：郑克振、郑荻凡

电 话：021-65659109
3、H 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

hkexnews.hk）发布的股东通函等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9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与复旦通讯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于与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A股证券代码：688385 证券简称：复旦微电 公告编号：2025-035

H股证券代码:01385 证券简称：上海复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业路1号旭合科技

办公楼202会议室。

4、召集人：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郑旭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11日（星期一）

7、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132名，代表股份数为113,326,555股，占

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978%。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名，代表股份数为107,278,555股，占公司股

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86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数为6,048,00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116%。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24人，代表股份数为6,048,0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611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数为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4人，代表股份数为

6,04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116%。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安徽巽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所有被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73,537,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88％；反

对1,2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69％；弃权4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7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054％；反对 1,2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0.6233％；弃权 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139,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6％；反

对1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7％；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15％；反对1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107％；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144,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3％；反

对1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弃权43,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8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91％；反对1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851％；弃权4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许潇、石有明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公司本次股东会未发生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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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38 公司简称：国发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国发股份

股票代码

600538

变更前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李勇

0779-3200619

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

securities@gofar.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黎莉萍

0779-3200619

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

securities@gofar.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949,227,987.18

769,555,825.12

本报告期

153,729,775.86

-4,580,248.66

-5,841,730.40

-6,134,679.01

-18,561,252.48

-0.76

-0.01

-0.01

上年度末

966,747,588.43

775,386,925.09

上年同期

176,738,830.26

-13,688,865.31

-16,109,586.94

-16,645,654.48

-11,377,368.04

-1.87

-0.03

-0.0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81

-0.7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13.02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19,154

0

股东名称

朱蓉娟

姚芳媛

郭焕珍

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启元尊享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圆石弘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潘利斌

盛世融邦（广州）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盛世融邦9
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吴思君

何杏桃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朱蓉娟与姚芳媛分别持有南宁市东方之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5%、16%的股份，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持 股 比
例(%)

7.57

2.35

2.29

2.29

1.91

1.30

1.26

1.04

1.02

0.87

持股
数量

39,694,885

12,323,000

12,026,617

12,017,364

10,000,000

6,794,200

6,620,550

5,440,000

5,343,100

4,560,301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冻结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39,694,885

21,000,000

12,323,00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质押及被司法冻结的比例较高

2025年3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朱蓉娟的一致行动人国发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司法拍

卖减少了163.7995万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下降了0.31%。

截至2025年6月30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0.72%，累计被

司法冻结的数量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 77.15%（“累计被司法冻结数量”未包含轮候冻结数

量），累计被质押的股份占其持股的比例为60.22%。

目前，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涉及的诉讼或执行案件较多、涉案金额较大，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被司法处置的风险较高。如果被司法处置的股份占比较大，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

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ST加加 公告编号：2025-061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
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资产事项概述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

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司关联方宁夏可可美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宁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及宁夏沃野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家公司”）

管理人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pmmall.jd.com/assets/17932755?publishSource=
10）公开拍卖三家公司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8）。

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7日、2024年9月4日、2024年9月10日、2024年9月19日、2024
年9月21日、2024年9月27日、2024年10月8日、2024年10月10日、2024年11月27日、2024
年12月4日、2024年12月20日、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月10日、2025年1月17日、2025
年1月22日、2025年2月18日、2025年3月8日、2025年3月18日、2025年3月20日、2025年3
月 28日、2025年 7月 5日、2025年 7月 19日、2025年 7月 24日、2025年 7月 29日、2025年 7月

31日、2025年8月5日、2025年8月8日、2025年8月13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

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055/057/059/060/062/064/067/
078/081/086/089，2025-002/007/009/017/018/020/022/024/052/054/055/056/057/058/059/060）。

二、本次进展情况

2025年 8月 15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pmmall.jd.com/as⁃
sets/17932755?publishSource=10）获悉，三家公司管理人于 2025年 8月 14日 10时至 2025年 8
月15日10时止（延时除外）第1次拍卖L-赖氨酸盐酸盐、第4次拍卖磷酸氢二钾，拍卖结果如

下：

被拍卖的标的物名称

L-赖氨酸盐酸盐

磷酸氢二钾

拍卖结果

已结束，标的物成功拍出

竞价失败

获拍价格

2,510元/吨

/

上述成功拍出的标的物L-赖氨酸盐酸盐属于公司存放在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夏可可美”）厂区的部分库存资产。根据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
paimai.jd.com/309056558）竞买公告相关内容显示：（1）因赖氨酸暂无法确定具体数量，本次拍

卖重量以现场实际称重为准。（2）一经参与本次竞价，即视为承诺购买全部赖氨酸，拍卖结束

后，以最终成交单价和实际称重数量全部成交，不得反悔，悔拍则没收全部保证金。（3）拍卖结

束后买受人应立即开始装运，3日内未开始装运的，视为悔拍，管理人有权没收保证金并重新

发拍。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被查封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

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因宁夏可可美等关联方破产清算事项，公司

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全部库存资产被青铜峡市人民法院裁定查封，查封期限自2024年

12月4日至破产清算案件终结。在上述期限内，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有转移、设定权

利负担或者其他有阻碍执行的行为，否则，青铜峡市人民法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投资”）及实控人杨振、杨子江、肖

赛平直接或间接持股三家公司。2025年5月，宁乡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万向信托股份公司

对卓越投资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担任卓越投资破产清算一案的管

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

清算申请暨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展公告》、2025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破产清算被法院指定管理人暨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展公告》等相关公

告。

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

司存放于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味精及原辅料、低值易耗品账面余额合计8,344.83万元，已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2,435.67万元。在法院查封期间，公司对上述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全部库

存资产丧失了控制权及处置权。公司对宁夏可可美厂区内存放的库存资产及拍卖所得价款

已提出取回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取回申请尚在审核中，尚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库

存资产后续能否运回或变现存在不确定性，且部分库存资产存在过期、霉变损耗的可能性。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若上述被查封的库存资产公司未能有效解决，可能形成资

产损失，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对公司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上述被成功拍出的标的物尚涉及缴纳拍卖余款、办理相关手续等环节，在交付上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且在前述法院查封期间，公司对上述被拍卖的标的物丧失了控制权及处置

权，无法跟踪后续交付过程及实际交付结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就相关标的物的产权归属等相关问题正跟三家公司管理人进一步沟通，将按照法

律法规等相关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4、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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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杨衡山、董事

莫文科、独立董事陶浩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杨衡山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职务，莫文科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职务，杨衡山先生和莫文科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在公司担任的其他职务不变；因个人原

因，陶浩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陶浩先

生辞职生效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杨衡山先生、莫文科先生、陶浩先生原定

董事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即2025年12月14日止。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杨衡山先生、莫文科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鉴于陶浩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人数占比未过半数，且

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为确保公司董事会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陶浩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

立董事后生效，在股东会选出新任独立董事前，陶浩先生仍将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其在

各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及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衡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杨衡山先生辞职生效后，其股份变动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莫文科先生、陶浩

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杨衡山先生、莫文科先生、陶浩先生在担任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期间为公司和董事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的通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48）。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

15日（星期五）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8日（星期五）。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延寿寺路凯美特气212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7、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祝恩福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31人，代表股份335,14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19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63,849,1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4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28 人，代表股份 71,300,3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53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26人，代表股份6,281,7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0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5人，代表股份 6,278,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29％。

3、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恩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

管理人员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9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5％；反对10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4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26,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14％；反对

10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2％；弃权49,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4％。

2、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4,97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0％；反对 7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1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10％；反对

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42％；弃权 9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48％。

3、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7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7％；反对3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弃权10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58,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630％；反对

3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20％；弃权10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49％。

4、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74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9％；反对3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弃权9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72,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859％；反对

3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96％；弃权9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46％。

5、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4,98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2％；反对 6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弃权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21,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13％；反对

6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95％；弃权 9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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